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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

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本项目所有技术要求均为实质性要

求。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

型号或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

家替代。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

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

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1 分标：

预算金额：429.8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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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

行业
▲技术要求

1

巩固拔点区

枯死树清理

服务

1 项

农、

林、

牧、

渔

一、项目概况：2023 年苍梧县按照上级关于松材线虫病防

控工作部署和要求，为进一步巩固沙头镇疫情拔点成果，

防止疫情扩蔓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对于 2023 年松材线虫

病防控工作要点，坚持“以疫木清理为核心，即死即清，

以疫木源头管控为根本，”的防控策略。

二、服务内容:沙头镇、六堡镇巡查和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9551 株，相邻的石桥镇和白南林场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4640

株。清理合格率达到 100%，伐桩、疫木、枝桠等除害处理

验收打分达优秀。

三、服务期限：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完成清理服务。

四、服务技术要求：

1. 松树枯死木清理范围：沙头镇、六堡镇、石桥镇、白南

林场，共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14191 株。

2.为了便于及时发现及时清理、控制疫情往外扩散，对清

理范围巡查要全覆盖无盲区。巩固拔点区沙头镇、六堡镇

实现无疫情，枯死树清理期间（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要每两个月开展一次巡查，期间至少

巡查 3次。

3.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

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件《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

案（2022 版）>的通知》（林生发[2022]94 号）文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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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择伐清理对象枯死、濒死松树（不包括腐朽木、火烧

引起的枯死树），还有采购人指定要砍伐清理的风倒木。

4.清理作业量

界定标准：

（1）伐桩直径小于 10厘米的不择伐，特殊情况需清

理的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

（2）伐桩直径 11－13 厘米，清理二株按一株计算。

（3）伐桩直径 14－4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一株计算。

（4）伐桩直径 41－5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两株计算。

（5）伐桩直径 51－6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三株计，依次

类推，即直径每增 10厘米加一株。

5.时间要求

松树枯死木清理工作必须在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

成。

松材线虫病清理范围的所有松树枯死木要及时发现及

时清理，发现一株，清除一株。

6.技术要求

（1）所有砍伐木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除害处理，伐除

的松木木段及直径超过 1厘米的枝条（包括清理伐桩、树

冠覆盖周围 3米范围内的风折枝条）均须焚烧处理到碳

化。

（2）伐桩处理，在操作允许的条件下，伐桩高度不得

超过 5厘米，削树皮，然后覆土踏实，巩固拔点区的沙头

镇需伐桩施药、塑料薄膜覆盖后再覆土踏实。

（3）清理中实行全过程现场监管，并摄像和拍照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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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7.枯死树清理完成，要提交以下材料：

（1）沙头镇、六堡镇的巡查记录材料。

（2）清理前、后的现状林照片。

（3）枯死树清理过程的照片及影像。

（4）枯死树清理的记录及清理株数汇总表。

（5）现场信息采集材料。

（6）总结材料，效果分析文字材料。

（7）清理结束要及时将材料装订成册提交给采购人。

8.对疫木的除害处理

可按下面两个方法进行处理：

（1）选取远离居民区、建筑物且交通方便的指定地点

对砍伐清理的疫木树干、枝桠及伐桩实行焚烧处理或选一

个合适的就近地点集中烧毁，以免携带松材线虫的松褐天

牛逃逸造成疫情扩散蔓延。可使用易燃物引火焚烧疫木。

（2）所有清理的枯死松木及直径 1厘米以上的枝桠在

山场就地烧毁处理。为避免火灾，要注意焚烧过程的管

理，特别是余火的处理，焚烧作业时注意用火安全，避免

引起森林火灾，焚烧作业前报告，焚烧时有专人监督，火

熄灭后方可离开。

2 分标：

预算金额：256.2280 万元

序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所属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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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单位 行业

1
核心区枯死

树清理服务
1项

农、

林、

牧、

渔

一、项目概况：2023 年苍梧县按照上级关于松材线虫病防

控工作部署和要求，为进一步巩固去冬今春防控成效，防

止疫情扩蔓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对于 2023 年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要点，坚持“以疫木清理为核心，即死即清，以

疫木源头管控为根本，”的防控策略。

二、服务内容:旺甫镇和梨埠镇计划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9151 株，清理范围旺甫镇、梨埠镇。清理合格率达到

100%，伐桩、疫木、枝桠等除害处理验收打分达优秀。

三、服务期限：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完成清理服务。

四、服务技术要求：

1. 松树枯死木清理范围：旺甫镇和梨埠镇，共清理松木枯

死树约 9151 株。

2.为了便于及时发现及时清理、控制疫情往外扩散，对清

理范围巡查要全覆盖无盲区。

3.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

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件《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

案（2022 版）>的通知》（林生发[2022]94 号）文件规

定，择伐清理对象枯死、濒死松树（不包括腐朽木、火烧

引起的枯死树），还有采购人指定要砍伐清理的风倒木。

4.清理作业量

界定标准：

（1）伐桩直径小于 10厘米的不择伐，特殊情况需清

理的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

（2）伐桩直径 11－13 厘米，清理二株按一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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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伐桩直径 14－4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一株计算。

（4）伐桩直径 41－5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两株计算。

（5）伐桩直径 51－6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三株计，依次

类推，即直径每增 10厘米加一株。

5.时间要求

松树枯死木清理工作必须在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

成。

松材线虫病清理范围的所有松树枯死木要及时发现及

时清理，发现一株，清除一株。

6.技术要求

（1）所有砍伐木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除害处理，伐除

的松木木段及直径超过 1厘米的枝条（包括清理伐桩周围

3米范围内的风折枝条）均须焚烧处理到碳化。

（2）伐桩处理，在操作允许的条件下，伐桩高度不得

超过 5厘米，削树皮，然后覆土踏实。

（3）清理中实行全过程现场监管，并摄像和拍照片存

档。

7.枯死树清理完成，要提交以下材料：

（1）清理前、后的现状林照片。

（2）枯死树清理过程的照片及影像。

（3）枯死树清理的记录及清理株数汇总表。

（4）现场信息采集材料。

（5）总结材料，效果分析文字材料。

（6）清理结束要及时将材料装订成册提交给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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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疫木的除害处理

可按下面两个方法进行处理：

（1）选取远离居民区、建筑物且交通方便的指定地点

对砍伐清理的疫木树干、枝桠及伐桩实行焚烧处理或选一

个合适的就近地点集中烧毁，以免携带松材线虫的松褐天

牛逃逸造成疫情扩散蔓延。可使用易燃物引火焚烧疫木。

（2）所有清理的枯死松木及直径 1厘米以上的枝桠在

山场就地烧毁处理。为避免火灾，要注意焚烧过程的管

理，特别是余火的处理，焚烧作业时注意用火安全，避免

引起森林火灾，焚烧作业前报告，焚烧时有专人监督，火

熄灭后方可离开。

3 分标：

预算金额：124.8800 万元

序

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

行业
▲技术要求

1
预防区枯死

树清理服务
1项

农、

林、

牧、

渔

一、项目概况：2023 年苍梧县按照上级关于松材线虫病防

控工作部署和要求，为进一步巩固去冬今春防控成效，防

止疫情扩蔓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对于 2023 年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要点，坚持“以疫木清理为核心，即死即清，以

疫木源头管控为根本，”的防控策略。

二、服务内容:岭脚镇、京南镇、狮寨镇、天洪岭林场计划

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4460 株。清理合格率达到 100%，伐

桩、疫木、枝桠等除害处理验收打分达优秀。

三、服务期限：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完成清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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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技术要求：

1. 松树枯死木清理范围：岭脚镇、京南镇、狮寨镇、天洪

岭林场，共清理松木枯死树约 4460 株。

2.为了便于及时发现及时清理、控制疫情往外扩散，对清

理范围巡查要全覆盖无盲区。

3.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

清理松树枯死木类型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件《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

案（2022 版）>的通知》（林生发[2022]94 号）文件规

定，择伐清理对象枯死、濒死松树（不包括腐朽木、火烧

引起的枯死树），还有采购人指定要砍伐清理的风倒木。

4.清理作业量

界定标准：

（1）伐桩直径小于 10厘米的不择伐，特殊情况需清

理的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

（2）伐桩直径 11－13 厘米，清理二株按一株计算。

（3）伐桩直径 14－4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一株计算。

（4）伐桩直径 41－5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两株计算。

（5）伐桩直径 51－60 厘米清理一株按三株计，依次

类推，即直径每增 10厘米加一株。

5.时间要求

松树枯死木清理工作必须在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

成。

松材线虫病清理范围的所有松树枯死木要及时发现及

时清理，发现一株，清除一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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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术要求

（1）所有砍伐木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除害处理，伐除

的松木木段及直径超过 1厘米的枝条（包括清理伐桩周围

3米范围内的风折枝条）均须焚烧处理到碳化。

（2）伐桩处理，在操作允许的条件下，伐桩高度不得

超过 5厘米，削树皮，然后覆土踏实。

（3）清理中实行全过程现场监管，并摄像和拍照片存

档。

7.枯死树清理完成，要提交以下材料：

（1）清理前、后的现状林照片。

（2）枯死树清理过程的照片及影像。

（3）枯死树清理的记录及清理株数汇总表。

（4）现场信息采集材料。

（5）总结材料，效果分析文字材料。

（6）清理结束要及时将材料装订成册提交给采购人。

8.对疫木的除害处理

可按下面两个方法进行处理：

（1）选取远离居民区、建筑物且交通方便的指定地点

对砍伐清理的疫木树干、枝桠及伐桩实行焚烧处理或选一

个合适的就近地点集中烧毁，以免携带松材线虫的松褐天

牛逃逸造成疫情扩散蔓延。可使用易燃物引火焚烧疫木。

（2）所有清理的枯死松木及直径 1厘米以上的枝桠在

山场就地烧毁处理。为避免火灾，要注意焚烧过程的管

理，特别是余火的处理，焚烧作业时注意用火安全，避免

引起森林火灾，焚烧作业前报告，焚烧时有专人监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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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灭后方可离开。

1、2、3 分标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地点

1. 服务期限：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完成清理服务。

2. 服务地点：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

付款方式及进度

1.双方签订合同后，中标人在 5 个工作日内提交预付款保函（保函金额为合

同金额的 30%），收到预付款保函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项目款的 30%给中标

供应商购买枯死树清理所需的材料。

2.按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验收认可的株数结算：按项目进度完成

50%，并达到采购验收合格标准要求的，可支付合同金额的 50%；剩余 20%合同金

额待总体项目完成验收考评后，获得优秀等级的全拨所有费用，良好等级的扣余

款的 10%，合格等级的扣余款的 20%，不合格等级的扣余款的 100%。

3.不合格等级的可在合同期内申请返工，然后再申请验收，重新验收费用由

中标人承担，重新验收后根据验收等级兑付剩余验收通过的清理服务费。

注：结算的清理株数，按验收实际株数结算。按照验收抽样方法把抽中的清

理株数、伐桩记录与施工方工作记录《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记录表》进行

复核，经纬度、伐桩记录、株数 100%相符，并且与质量监理第三方认定的株数相

符，全部认可施工方清理的株数；如果验收的清理株数、伐桩记录、工作痕迹与

施工方工作记录《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记录表》和质量监理第三方认定的

株数，不相符的，按相符率乘以施工方报的总株数，得出验收认定为清理总株

数。

中标供应商需出具正式的税务发票，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中标

供应商负担。

售后服务
采用 7*24 小时的响应要求，要求项目负责人 7*24 小时电话开机，接临时清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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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安排电话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并按工作要求完成清理安排。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验收标准及要求

1、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验收要求：针对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为科学综合治理苍梧县松材线虫病，控制松

材线虫病疫情蔓延扩散，对承担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项目的中标供应商制定本考核办法，

以便对综合治理的内容进行验收。

第一条、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项目的需求和内容。

第二条、工作质量要求及考核标准

(一）验收抽样方法

枯死树清理验收抽样方法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松材线虫

病疫木清理质量抽查评估方法〉的通知》（桂林营发〔2019〕16 号）文件规定进行抽样验收。

（二）清理枯死树株数的验收

按照验收抽样方法把抽中的清理株数、伐桩记录与施工方工作记录《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

服务记录表》进行复核，经纬度、伐桩记录、株数 100%相符，并且与质量监理第三方认定的株数

相符，全部认可施工方清理的株数；如果验收的清理株数、伐桩记录、工作痕迹与施工方工作记

录《松材线虫病枯死树清理服务记录表》和质量监理第三方认定的株数，不相符的，按相符率乘

以施工方报的总株数，得出验收认定为清理总株数。

（三）清理质量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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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发生小班及其边缘向外延伸 2000 米范围内清理后存留的枯死松树数量，每发现 1 株扣

2 分（以实际发现数量为准，能确认为清理后死亡的可不扣分）；

2. 除治区内残留有未经除害处理的树干，每发现一段扣 2 分；

3.除治区内残留有 1 厘米以上的枝桠，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4.焚烧处理，枝桠和树干碳化（没有活体线虫）未达到标准，每发现一处扣 2 分；

5.在操作允许的条件下伐桩高度超过 5cm，每发现 1 株扣 0.5 分；没有削树皮的，每发现一株

扣 0.5 分；伐桩未覆土的，每发现 1 株扣 0.5 分；沙头镇伐桩没有施药、用塑料薄膜覆盖的，每

发现 1 株扣 0.5 分。

（四）施工方禁止将松木私自带出疫区作其他用途，每发现一次扣 10 分。

（五）生产安全的验收：服务方负责民工的作业安全，对作业民工进行作业培训，并为每个作业

民工购买人身保险，做到安全用火。如不培训扣 0.5 分；每个施工民工没按要求购买保险的，扣

0.5 分；作业施工造成的一切安全责任，包括民工的重大人身安全、药品使用安全、森林防火安

全及其它安全责任事故，每发生一次上述安全责任事故的扣 3 分。

（六）枯死树清理结束没有及时提交装订成册的材料扣 3 分，提交材料不完善的扣 2 分。

考评总分为 100 分,考评分数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为优秀，85-89 分（含 85 分）为良好，

80-84 分（含 80 分）为合格，8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二）其他要求

1. 本项目各分标拟投入的技术人员（包含项目负责人）至少 5 人。

2.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工作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等内容。

3. 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的有关规定，投标人须在中标后、项目实施前按照申请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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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
营业收入

（Y）
万元

500≤Y＜

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2000≤Y＜

40000

300≤Y＜

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6000≤Y＜

80000

300≤Y＜

6000
Y＜3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5000≤Z＜

80000

300≤Z＜

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

（X）
人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

（Y）
万元

5000≤Y＜

40000

1000≤Y＜

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

（X）
人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500≤Y＜

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3000≤Y＜

30000

200≤Y＜

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

30000

100≤Y＜

1000
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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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业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2000≤Y＜

30000

100≤Y＜

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2000≤Y＜

10000

100≤Y＜

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2000≤Y＜

10000

100≤Y＜

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

100000

100≤Y＜

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

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

200000

100≤X＜

1000
X＜1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5000≤Z＜

10000

2000≤Y＜

5000
Y＜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

5000

500≤Y＜

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从业人员 人 100≤X＜300 10≤X＜100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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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X）

资产总额

（Z）
万元

8000≤Z＜

120000

100≤Z＜

8000
Y＜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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